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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23-026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42,078,255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65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城发环境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春都 A;ST 春都;*ST春都;S*ST春都;SST春都;ST同力;同力水泥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飞飞 李飞飞 

办公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 41 号投

资大厦 16 层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

路东 41 号投资大厦 16 层 

传真 0371-69158399 0371-69158399 

电话 0371-69158399 0371-69158399 

电子信箱 cfhj000885@163.com cfhj00088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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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2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35,579.4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

币 105,619.3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0,975.84 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 9.84%。 

1.市场开发 

固废处理业务方面，开工建设日处理规模 1500 吨的大庆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收购年处置规模 1.343 万吨的

宿州德邦等 4 家医疗废物处置项目，通过收购漯河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增加垃圾发电和污水处理业务体量，巨鹿 、

临朐、青州 3 个项目通过余热利用新增年供汽量 128 万吨，中标漯河餐厨项目日处理规模 50 吨，完成魏县、宜阳填埋场

建设，开工建设濮阳、临朐填埋场，协同处理青州、亳州老旧填埋场污水。 

  环卫业务方面，相继落地漯河市西城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漯河市示范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舞阳县城乡生活垃圾转

运站项目、西华县农村生活垃圾清运项目、内黄县农村生活垃圾清运项目、浚县垃圾处理场灾后综合整治项目 EPC 总承

包、滑县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市场化运行项目、浚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项目。其中，浚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灾后综合治理项

目的成功中标，实现了从传统环卫到城市综合服务的发展转型。 

  水处理业务方面，中标内乡湍西二污提标扩容项目日处理规模 2.5 万吨、鄢陵污水项目日处理规模 7 万吨，取得开封

餐厨污泥和淞江二污设备总包，实施郑州侯寨垃圾渗滤液处理、濮阳马颊河水环境治理等轻资产类业务。积极推广村镇

污水、社区水资源循环利用新模式，兰考村镇污水三期及堌阳项目成功落地，郑州 21 世纪社区水环境治理项目成为水环

境治理标杆工程和环保教育科普基地。 

  高速公路方面，与南邓高速签订三对服务区经营管理服务合同，成为河南省首个服务区管理输出项目。许平南管理处

分布式光伏项目、林州服务区分布式光伏项目建成投用，许昌南服务区分布式光伏项目进入实施阶段。“豫上高速”服

务平台全省推广，智慧隧道、商务出行、LNG 等延伸业务有序推进，打造路衍经济新模式。 

2.生产经营 

固废处理业务向全国性固废运营领先标准迈进，吨垃圾发电量同比增长 12.02 千瓦时，厂用电率同比下降 0.97%，

济源、亳州等多个垃圾发电项目主要生产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着力破解区域资源、政府协调、收运体系等诸多难题，

加快项目实现达产满产。积极申请垃圾发电中央补贴资金，顺利取得国补回款。水处理业务开展小指标竞赛降本增效，

药剂成本降低 16%，千吨水电耗下降 10%，牟源水务供水价格实现合理调整。 

环保方案集成服务业务强化数字建工能力，打造示范工程。构建碳管理体系，打造建筑行业“零碳工地”，成为国

内首批 EATNS 碳管理体系贯标示范单位，荣获河南施工行业首张碳中和证书。组建研发中心，联合国内知名高等院校与

科研院所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成功通过“郑州市科技型企业”认定和“郑州市垃圾发电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 

高速公路管理增效出新。加强技术论证，优化技术方案，科学安排养护费用。丰富服务区新型消费业态，加快充电

桩建设。商旅平台搭建初步成型。通过河南省发展能源有限公司积极布局河南省地市、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综合能源站建

设。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情况如下：   

  2022年度 同比增长率 重大变动说明 

生活垃圾入库量（万吨） 835.01 200.69% 
主要原因系新投运项目增加 

  
发电量（万千瓦时） 252,752.04 207.26% 

上网电量（万千瓦时） 212,930.60 210.85% 

医废处理量（吨） 9,873 —   

危废处理量（吨） 28,841 3.97%   

环卫新增单年合同额（亿元） 2.22 145.66% 主要原因系中标项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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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量（万吨）  7053 55% 
主要原因系新投产项目增加及保底水量

调整 

供水量（万吨） 4,663 7%   

通行费收入（万元） 135,562 -4.03% 主要原因系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客车减少

相比货车多，货车通行费收入占比较高 日均交通车流量（辆） 36,518 -27.11% 

此外，公司投资的河南环境能源服务中心，推动信阳市气候投融资试点申报顺利通过国家九部委评审，高质量完成

河南省碳达峰试点园区和企业申报工作，承接信阳市浉河区林业碳汇资源开发项目，开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减排量开发，

各项业务稳步推进，行业影响初步形成。 

3.数字化建设 

公司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启动编制数字化战略规划，成立零碳技术研究院，建设研发中心，提供技术后台支撑、

引领科技创新、装备研发制造、数智化垃圾发电厂建设。选取鹤壁垃圾发电项目作为智慧电厂标杆试点，以环保行业存

在的自动化控制投入低、锅炉燃烧不充分、人工操作频繁、设备耗能大等实际场景需求为牵引，以减员增效降耗为目标，

搭建智能化控制平台，建立智能控制、智能预警、性能计算、智能安防四大核心智慧系统，实现智能燃烧、智能脱酸脱

硝、智能吹灰、给水泵和冷端智能控制、智能安防、地磅无人值守的全流程智慧控制，入炉吨发提升 4%，综合厂用电率

降低 2%，氨水消石灰等物料单耗降低 20%，焚烧稳定性提升 34%，系统人工操作量减少 66%。建设管控平台，通过“应收

账款管理云平台”实现应收、回款、欠款数据的预警分析，“城发云学院”上线 632 个课程，开发“智慧隧道”提升高

速公路智慧化水平。环卫机器人集群“上岗”，将滑县打造成河南省首个智慧环卫运营项目。 

4.资金资本运作 

公司充分利用绿色低碳金融工具，优化融资体系。主体 AA+评级顺利续评，全年新增授信 40 亿元，获得国内最高等

级绿色企业认证。成功发行 7 亿元绿色公司债，票面利率 2.5%，创河南省同类型债券最低水平。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

可转债议案通过股东大会。资金运营效率不断提升。完善资金内控机制，加速资金周转率。积极开展存量贷款置换，整

体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息县、内黄等 4 个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近亿元。 

5.内部管理 

公司进一步夯实内部管理。优化管理架构，成立国际投资部、数字智能部，环保能源公司搭建“直线+矩阵”的区

域统筹模式，通过区域直管、人财物互济、技术帮扶、市场共享等方式降低综合成本。建立三级经营分析督办机制，健

全生产指标、经营指标全过程考核体系。抓好人力第一资本，走进行业龙头交流学习，城发学院全年开展 31 期企业大讲

堂，4000 余人参训。扩展“政企村”共建内涵，新疆项目“军企共建”送温暖，打造地缘相接、民族相融、军民同心的

共同体。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固废处理及环卫业务 

（1）固废处理业务 

公司从事的固体废弃物处理业务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的投资、建设与运营为核心，协同开展餐厨垃圾、污泥、医废、

危废处置等业务。 

垃圾焚烧发电业务主要以 BOT 等特许经营的模式进行，具体由负责垃圾处理的政府部门通过招标或其他方式选择服

务商以 BOT 模式建设及运作垃圾焚烧发电厂。公司得到项目后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并成立项目公司开

展业务。根据双方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公司负责为项目筹集资金，建设及运营整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所需用地或

由业主方负责取得并提供给公司使用，或部分项目由公司自行取得土地使用权。运营的特许经营期通常为 20 至 30 年。

除投标模式外，公司也通过收购方式取得项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特许经营期间，项目公司通过垃圾焚烧获得垃圾处

理收入和发电收入。运营期间，由于国家环保政策、产业政策调整、物价指数、上网电价等变化使公司的生产成本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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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发生变化时，可按照相关协议约定相应调整垃圾处理费。项目运营产生的上网电力由电力部门全额收购，并按相关规

定给予电价补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由环保能源公司负责管理经营。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领域在手订单合计规模 30650 吨/日。其中，已运营项目 27 个（2022 年度投

产 3 个），垃圾处理能力达 26250 吨/日；在建新项目 5 个,规模 4400 吨/日。公司在手订单 30650 吨/日中，属于非竞争

配置项目的共 26850 吨/日；非竞争配置项目中有 8200 吨/日补贴资金全部由中央承担，其余为央地分摊；26850 吨/日

中有 10000 吨/日（其中 2022年度共 1000吨/日）已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清单。     

危废处置项目与产废单位签订处置合同，办理相应环保手续进行处置，通过收取产废企业处置费用获取利润。业务

结算模式与产废单位的市场化商务合作，与其直接结算，收取处置服务费用。医疗废物处置主要包括对医疗废物的安全

收集、运输、贮存，以及无害化处理处置，一般是以区域性（地市级）特许经营的形式收集及处置所属区域内医院、社

区诊所和乡镇卫生院等医疗机构的医疗废弃物，并向产废单位收取处置费用。医废处置和危废处置业务由郑州城发生态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投资经营。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危废处置项目 5 个，合计年处理规模 27.95 万吨。其中，已运营项目 2 个，合计年处理规模

3.45 万吨；在建项目 2 个，合计年处理规模 9.40 万吨；筹建项目 1 个，年处理规模 15.10 万吨。公司医废处置项目 7

个，合计年处理规模 1.743 万吨，均已投入运营。 

（2）环境卫生服务 

公司从事的环境卫生服务业务以垃圾分类、清扫保洁、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等城乡环卫业务为基础，运用物联网、5G 

技术和大数据管理等技术，向城乡公用事业服务、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等领域拓展，打造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商。环境卫

生服务业务主要通过投标方式取得，地方政府将一定区域、一定期限的环境服务，通过竞争模式选择专业化的运营（投

资）公司，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等相关工作，并通过“政府付费”等方式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

府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价格和质量管理。服务模式主要分为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模式、PPP 模式。环境卫生

服务业务由城发城服公司负责投资经营。 

2.水处理业务 

 公司从事的水处理业务包括供水、污水处理业务，同步拓展村镇污水治理、小微水环境治理等细分领域。公司的自

来水供应业务主要通过生产制水、并为区域内的居民和企业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直接向用水居民和企业收取水费的方

式收回投资，并获得收益。污水处理业务主要通过在特许经营权范围内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并向相关政府收取费用，污水

处理服务费结算价格由相关政府部门根据有关协议约定核定。服务模式包括特许经营、PPP、BOT、BOO、TOT 及委托运营

等。水处理业务由城发水务公司负责投资经营。 

  目前，公司运营的供水项目处理规模 30.5 万吨/日，均为已运营项目。污水项目处理规模 39.18 万吨/日，已运营项

目 6 个，在建项目 1 个，筹建项目 5 个，运营项目污水处理能力 23.50万吨/日。 

3.环保方案集成服务 

公司环保方案集成服务业务主要围绕固废处理、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领域，提供设计咨询、先进环保技术装备、

系统集成、建设运营的全生命周期综合解决方案。一般采用工程总承包（EPC）的模式进行。公司一般通过招投标的形式

获取环保工程承包业务，与业主方签订总包合同，根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设备销售在设备运抵现场经客户验收后确认

收入。 

4.高速公路业务 

公司高速公路业务主要是通过对收费高速公路进行综合开发经营、提供高速公路相关配套服务，对运营的高速公路

进行养护、维修、路政及交通安全管理以保证高速公路的通行质量，并按照行业监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对过往车辆收

取车辆通行费来回收投资并获取收益。高速公路业务由许平南公司负责投资经营。 

  目前，公司管理运营许昌至平顶山至南阳高速公路、安阳至林州高速公路、林州至长治（省界）高速公路，运营里程

255.36 公里，为河南省规划“米”字型高速公路网中重要的一“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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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0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5,507,391,139

.67 

21,747,758,3

22.29 

21,754,775,3

06.40 
17.25% 

13,299,211,6

81.63 

13,490,749,9

28.3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528,265,256.

51 

5,602,251,16

4.35 

5,607,678,22

3.17 
16.42% 

4,699,337,85

7.93 

4,738,171,37

2.32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0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6,355,794,306.

54 

5,631,402,44

2.79 

5,646,826,09

1.78 
12.56% 

3,392,797,52

5.99 

3,403,400,08

1.5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56,193,808.

28 

962,787,084.

06 

968,214,142.

88 
9.09% 

614,157,412.

89 

617,223,558.

4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09,831,109.

23 

913,906,945.

70 

919,334,004.

52 
9.84% 

626,492,528.

36 

629,536,787.

42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45,123,380.

43 

1,272,978,21

5.12 

1,272,978,21

5.12 
29.23% 

950,929,288.

88 

958,822,199.

28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1.645 1.4995 1.5079 9.09% 1.0763 1.1326 

稀释每股收

益（元/股） 
1.645 1.4995 1.5079 9.09% 1.0763 1.1326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7.35% 18.56% 18.65% -1.30% 16.71% 16.6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5

号”）。 

解释第 15 号明确了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

计处理、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以及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问题。其中“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关于资金集中管理相关列报”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公司对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期间试运行销售相关处理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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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部于 2022年 12 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 

解释第 16 号三个事项的会计处理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

会计处理”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本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事项相关的

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

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92,157,305.99 1,562,010,119.95 1,478,807,125.26 2,122,819,75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24,385,033.43 357,123,178.03 249,358,417.52 321,848,96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0,529,549.36 329,847,065.40 248,865,946.95 210,515,87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7,708,210.49 338,105,459.80 451,197,569.80 435,966,975.0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9,040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8,376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6.47% 362,579,146 120,000,000 质押 
120,000,0

00 

中国联合

水泥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72% 62,400,000 0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01% 6,513,700    

新乡市经

济投资有

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81% 5,217,099    

#陈忠灵 
境内自然

人 
0.81% 5,179,300    

姜凤伶 境内自然 0.43% 2,75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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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胡爱民 
境内自然

人 
0.22% 1,410,000    

陈乃勤 
境内自然

人 
0.20% 1,256,865    

#吴之华 
境内自然

人 
0.18% 1,179,900    

#郭晶晶 
境内自然

人 
0.18% 1,160,3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上述除该公司外其

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陈忠灵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33,000.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4,946,30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179,300.00股，占比 0.81%。 

股东吴之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179,900.00股，

实际合计持有 1,179,900.00股，占比 0.18%。 

股东郭晶晶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2,130.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58,192.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60,322.00股，占比 0.18%。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议案调整事宜 

2022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

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调整后的相关议案，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即城发环境向

启迪环境的所有换股股东发行股份，交换该等股东所持有的启迪环境股份。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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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梁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聘任梁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可连聘连任。 

2022 年 3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聘任李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李飞飞先生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 

因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了董事会换届选举。2022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提名白洋先生、刘宗虎先生、张东红先生、陈兰女士、李文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提名曹胜新先生、徐强胜先生、海福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白洋先生、刘宗虎先生、张东红先生、陈兰女士、李文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曹胜新先生、

徐强胜先生、海福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白洋先生、刘宗虎先生、张东红先生、

陈兰女士、李文强先生、曹胜新先生、徐强胜先生、海福安先生与职工代表董事张国平先生共同组成城发环境第七届董

事会。 

2022 年 10月 28 日，公司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白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下设

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由白洋先生、曹胜新先生、徐强胜先生 3 位董

事组成，其中董事长白洋先生担任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由徐强胜先生、海福安先生、李文强先生 3 位董事组成，其中

独立董事徐强胜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由曹胜新先生、徐强胜先生、陈兰女士 3 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曹

胜先生新担任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海福安先生、曹胜新先生、张东红先生 3 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海福

安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聘任黄新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苏长久先生为

总会计师，李飞飞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梁丽女士、李军先生、陈宇先生、易立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3.财务资助展期事项 

2022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向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进行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将对启迪环境提供的剩余 8 笔约 6.81 亿元未到期财务资助，按原

条件进行展期，担保措施不变。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根据实际情况办理每笔财务

资助展期相关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财务资助及担保协议，报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核准或备案后完成相关登记事宜。

2022 年 04月 14 日（星期四）公司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4.子公司转让城发零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河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8.8%认缴出资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转让城发零碳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河南）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8.8%认缴出资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城发北京公司将认缴零碳基金的 48.8%

出资份额全部转让给城发投资。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仍由城发环境合并财务报表，未改变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5.债权转让事项 

2022 年 05月 0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对启

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所持对启迪环境的债权，转让给城发投资。2022 年

05 月 23 日（星期一）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6.放弃股权投资机会暨关联交易事项 

2022 年 06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放弃股权投资机会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鉴于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涵盖电废拆解、汽车拆解、轮胎裂解、医危废处理等，其中医危废项目资产

占比较小，且不能拆分出让。公司决定放弃本次股权投资机会。 

7.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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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鉴于本

次重大重组方案论证历时较长，相关市场环境较本次交易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研究分析，为切实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经与启迪环境协商，双方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时解除与交易对方启迪环境签署的附条件

生效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及附条件生效的《〈城发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并承诺自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公告披露后的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由于尚未满足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相关协议未生效，双方

解除协议并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均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终止，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8.对外担保事项 

2022 年 12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大庆城控电力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将所持大庆城控 25%股权质押给大庆龙清，为大庆城控向大庆龙清支付的由大庆城管局委托第三方

中介机构确认的大庆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项目提前终止的补偿款金额（最高不超过 3 亿元）款项提供担保。2022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公司召开 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9.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项 

2022 年 12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

意注册超短期融资券的规模不超过（含）人民币 20 亿元，并在注册 2 年有效期内按需择机发行，具体发行规模将以公司

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册的金额为准。发行期限不超过 270 天（含 270 天），具体将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和

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发行利率根据公司评级情况、拟发行期间市场利率水平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情况以及承销商协商情

况确定。用于偿还公司及子公司存量债务、补充营运资金及其他符合规定的用途。2022 年 12 月 29 日（星期四）公司召

开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10.股权收购事项 

2022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收购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

为 15,387.84 万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漯河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5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以现金方式收购河

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漯河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50%股权。收购价格为 30,450 万元。2022 年 12 月 29 日（星

期四）公司召开 202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上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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